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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新安县商品房契税缴纳补贴政策
实施方案的通知

新政办〔2025〕18号

新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汉关街道办事处，各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新安县商品房契税缴纳补贴政策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予以印发，请贯彻落实。



2025年9月26日        




新安县商品房契税缴纳补贴政策实施方案

根据《关于印发新安县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切实做好新建商品房契税补贴工作，激活房地产市场活力，让购房人享受一定政策红利，同时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出台我县商品房契税缴纳补贴政策，实施方案如下。
一、缴纳契税补贴申领范围、标准和方式
申领范围：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购买新安县新建商品房（不含二手房）的购房户，在房管部门取得网签合同，并取得全额购房发票，在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期间缴清契税（具体时间以契税完税凭证缴纳（入库）日期为准）的购房户，申报领取补贴自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
补贴标准：对符合申领范围的对象，经审核无误，按照缴纳契税总额50%的比例给予补贴。
补贴方式：采取“先征后补”的方式，每套商品房只能享受一次补贴。补贴资金由财政预算安排支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至购房户实名认证的银行卡，契税补贴申请人必须是购房者。
二、组织领导
[bookmark: _GoBack]为推动工作高效运转，建议成立由常务副县长任组长、主管副县长任副组长、各相关委局主要负责人任成员的协作机制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财政局，由县财政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各相关委局分管负责同志任办公室成员，同时各委局派一名熟悉业务的同志任办公室联络员。
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统筹协调我县新建商品房契税缴纳补贴相关工作，督促各单位落实工作要求，统筹做好信访稳定、舆情应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契税征收、资格审核、安排补贴资金、补贴资金发放、舆情应对等工作。
（一）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赵宏峰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刘  洋  县委常委、县宣传部部长、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许哲峰  县政府办副科级干部 
韩小强  县财政局局长
        朱  斌  县税务局局长
王  涛  县住建局局长 
陈伟东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李平江  县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局长
党金波  县住房保障和房产物业服务中心主任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名单
主  任：韩小强  县财政局局长
成  员：王纬地  县财政局副局长
刘红宇  县税务局副局长
冯海森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王  俊  县委宣传部网信办主任
王  旭  县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崔鹏飞  县住房保障和房产物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三、各部门职责
（一）县财政局：负责政策制定、协调联络。一是配合县政府组织召开相关工作推进会，牵头起草《关于新安县商品房契税缴纳政府补贴办法的通告》等。二是按规定办理补贴资金预算追加。三是协调解决政策执行中的其他问题。
（二）县税务局：负责契税征缴和完税信息审核。一是提供全程纳税服务，集中人员力量提高窗口业务办理效率。二是及时审核申请人契税完税信息，做好审核结果确认和解释。三是利用线上线下多渠道做好契税政策宣传，并做好契税缴纳环节的舆情应对工作。
（三）县住房保障和房产物业服务中心：负责房屋备案查询、补贴申请审核和补贴发放。一是办理契税缴纳商品房网签备案查询有关工作，及时向税务部门反馈查询结果。二是及时审核契税补贴申请表信息，做好审核结果确认和解释，结合县税务局审核后的发放对象名单，做好契税补贴资金发放工作。三是配合做好商品房是否符合补贴标准方面的舆情应对工作。
（四）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房屋产权查询工作。一是办理房屋登记信息查询有关工作，及时向税务部门反馈查询结果。二是配合住房保障中心做好商品房是否符合补贴标准方面的舆情应对工作。
（五）县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负责县政务服务中心场地设施协调和秩序引导等。一是保障网络安全畅通，确保各相关部门的业务有序开展。二是协调做好综合受理窗口办公地点，提供相关设备和宣传场地的保障工作。三是要及时统筹处理现场业务投诉与舆情处理等工作。
（六）县委宣传部网信办：负责配合县财政局开展网络宣传和舆情应对等。一是利用网络手段做好政策宣传，尽可能扩大政策知悉范围。二是做好网络舆情监控，及时汇总群众集中关切的问题，整治虚假、不实言论。
四、应急预案
（一）建立商品房契税缴纳补贴协作机制工作领导小组现场轮班机制。成员单位分管领导轮流到县政务大厅值班，协调解决工作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二）建立商品房契税缴纳补贴协作机制工作领导小组周例会制度。各成员单位于政策执行期内每周五下午召开周例会，总结本周政策执行情况，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原则上涉及各部门的问题，由各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涉及多部门的问题，由县政府协调有关部门提出解决方案。
（三）建立承载量调节机制。如出现现场办理某一环节承载量不足情况，及时改进薄弱环节。如出现现场办理整体承载量不足情况，考虑继续增加办理窗口，如有必要，延长政策执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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